上海市建设工程环保便民工地评审须知

一、申报范围
凡是在2009年9月30日前未竣工的在建工程均应申报环保便民工地。
二、申报单位

申报环保便民工地的责任主体是建设单位。

三、申报依据

沪建交【2009】479号文件和沪建安质监【2009】第056号文件，详见上海建筑建材业网站（www.ciac.sh.cn）。
四、申报资料
沪建安质监【2009】第056号文件附件1《上海市建设工程环保便民工地承诺书》和附件2《上海市建设工程环保便民工地评审表》。
五、申报程序

1. 建设单位牵头填报沪建安质监【2009】第056号文件附件1和附件2后（附件1和附件2可打印在同一张纸的正反面），报送至工程受监监督站评审。

2. 受监监督站评审达标盖章后，建设单位将上述材料送至工程所在地区（县）文明施工整治办审批。跨区工程到综合保险缴纳点所在区申请发牌。各区（县）文明施工整治办地址祥见上海建筑建材业网站（www.ciac.sh.cn/newsdata/azj_xz.htm）。

3. 区（县）文明施工整治办经查验达标后发牌。
六、工地挂牌

   环保便民工地牌应张挂在工地门房间外醒目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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